
附件1
申报指南

为做好2021年有机肥施用示范项目，促进化肥减量增效，现面向全区进行公开申报，结合我区农业实际，现将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条件

（一）申报区域。长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范围内，包括龙河镇（骑龙村、合兴村、明丰村、明星村、九龙村、四坪村、保合村、河堰村、龙河村、太和村、咸丰村）、双龙镇（双龙居、龙滩村、飞石村、天堂村、连丰村、谷黄村、长寿寨村、罗围村、尖山村、联合村、红岩村、群力村）、石堰镇（麒麟村、石坝村、普子村、狮子村）、葛兰镇（兰兴村、中华村、天台村、天宝村、黄家坝村、盐井村）、邻封镇（三化村、保家村、上硐村、汪塔村、焦家村、邻封村、上坪村、庙山村、石心村、青观村）、长寿湖镇（石回村、玉华村）、新市街道（新合村、新同村）。

（二）申报对象

1.申报主体：长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范围内从事农业种植的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和科研基地等新型经营主体和单位。申报主体未纳入征信黑名单（由街镇审核把关）。
2.申报作物：柑橘类。
（三）申报规模。30亩以上（含30亩），2021年计划实施有机肥施用示范总面积1.9万亩。

（四）申报条件。

1.优先选择社会信用度好，未拖欠2020年度及以前年度农户土地租金和农民工工资（截止时间2021年6月30日，需由业主所在村和街镇出具证明）、生产管理规范的新型经营主体。新型经营主体必须签订土地承包流转协议，且对施用商品有机肥的适度规模经营户进行奖补。申报主体种植面积以土地流转面积或承包面积为准，由业主所在村和街镇农服中心出具证明和合同。

2.项目区亩均购买并施用商品有机肥500公斤（含500公斤）以上，有机肥必须是2021年9月1日以后购买，且施用于2021年度当季作物。

3.所有申报主体须附以上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复印件并加盖鲜章）。未完成2020年及以前年度财政补助资金项目的不纳入本次申报范围。

（五）补助标准。

1.项目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经验收合格后，按照100元/亩标准奖补施用商品有机肥，不足部分由实施主体自筹解决。
 2.有机肥为商品有机肥，包括有机肥料、生物有机肥两类，肥料产品应符合《有机肥料》（NY525）和《生物有机肥》（NY884）标准。

3.业主购买使用商品有机肥的企业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是取得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一年以上；二是产品须经国家或重庆市正式肥料登记；三是产品须达到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四是供肥企业近两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无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记录。五是以城市污泥、餐厨垃圾、烟囱粉尘、烟煤和无烟煤等为主要原料的有机肥不纳入补贴。

二、项目实施要求

（一）做好组织申报工作。各项目街镇要积极开展有机肥使用补贴政策的宣传，根据申报通知要求，及时组织申报。因地制宜确定有机肥推广示范区域，重点围绕化肥用量较高的区域和业主，遴选推荐参与施用示范的种植业主，对实施主体上报业主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种植业主自主申报并应承诺并确保通过使用有机肥促进化肥使用量比上年减少15%以上，且建立2020年和2021年用肥台账。申报主体需向所在地村委会提交书面申请，村委会核实相关信息，分类汇总后报所在街镇初评，街镇对上报项目进行全面核查并汇总，填写《街镇2021年有机肥施用示范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2），并将《重庆市有机肥推广示范补贴申报公示表》（附件3）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街镇公示无异议后报区农业农村委业务部门组织评审，街镇对业主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实施了2021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酸化改良项目的业主不纳入本次申报范围。对于同时从事有机肥生产和种植的业主不纳入本次申报范围。
（二）项目实施。经区级评审公示无异议后，下达任务到街镇，由街镇统一组织业主实施。各项目街镇在实施过程中核查实施主体使用有机肥情况，指导农户科学使用有机肥。

1.项目区街镇具有技术指导、监督检查和现场验收的职责。要加强对实施主体施肥的过程监督，严格按“三步”施肥即“开沟、施肥、覆土”的步骤开展施肥检查验收，指导业主做好各环节影像资料的收集。
2.有机肥选择。本次实施主体亩均施用商品有机肥500公斤以上，单株施用须在10公斤以上（亩栽植按50株计算）；有机肥必须是2021年9月1日以后购买，且施用于2021年度当季作物，商品有机肥必须具有购买合同、转账记录及施用记录等佐证资料。

3.有机肥使用者要与有机肥供货企业签订采购合同，购买有机肥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账，严禁用现金交易，同时有机肥购买、施用、验收等环节图片、影像资料，全过程要留痕迹。
（三）项目验收。

项目验收按两级验收程序开展验收工作，在街镇全面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提请开展区级验收。
1.街镇。项目实施结束后，业主应及时完善档案资料，及时报所在街镇申请全面验收，实施主体须提供商品有机肥购销合同、送货单、购货发票（商品有机肥按照亩均使用量折算发票金额）、转账凭证、产品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厂家鲜章）、2020年1月1日以后地市级以上肥料质检部门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复印件（加盖生产厂家鲜章）、农户（业主）收货照片（包括街镇工作人员、业主、送货车背景照）、施用时照片、土地流转合同等资料，经街镇验收合格后，在镇、村公示栏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2.区级。在街镇全面验收合格基础上，由街镇统一提请区级验收，验收申请必须为书面正式文件，收到镇级验收申请后，区农业农村委组织专家进行区级抽查验收，并对项目实施资料进行审核。

三、项目完成时限

获批实施主体应于2021年11月底前完成施用，12月底前通过验收。

四、项目申报程序

项目采取公开申报、择优选择的原则，由农户（业主）自行申报，街镇择优推荐，区级组织专家评审。
（一）业主申报。由申报主体编制实施方案，明确实施地点、作物种类、种植面积、实施面积、拟购商品有机肥种类、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内容。土地流转或种植面积证明、农户土地租金兑付证明，以及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二）街镇审核。各申报单位将申报方案及相关材料报街镇初审推荐，汇总后以正式文件报区农业农村委，同时填报申报单位汇总表。

（三）区级审定。区农业农村委组织专家，对各镇街推荐的申报业主进行业务论证、评审，最终按竞争择优的方式确定实施主体。

（四）公示上报。经区级专家评审后，在区政府网站上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实施主体，报市农业农村委备案后由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对实施业主所在街镇进行批复，经批复的实施方案作为监督、检查、验收及审计的依据。

五、有关要求

（一）通过项目实施，须达到以下绩效目标：项目区柑橘化肥使用量平均每亩较上年减少15%以上，柑橘减肥不减产，绩效目标达成情况作为项目验收内容之一。
（二）各镇（街道）择优推荐业主实施总面积不得超过10000亩，且应在上报前进行把关，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责。项目严禁多头申报、重复申报、虚假申报、骗取套取财政资金，项目审批后严禁擅自更改建设主体、建设地点和建设内容等，一经发现立即取消申报资格，并按农业信用体系相关规定进行惩戒。

（三）街镇将申报资料一式2套，纸质件及电子版2021年9月29日17:00前报送区农研中心科技站，逾期不再受理。

附件2
         街镇2021年有机肥施用示范项目申报汇总表

汇总街镇（盖章）：                                                                                   单位：亩，万元
	序号
	业主名称
	实施面积
	实施作物
	建设地点
	申请财政补助金额
	自筹金额
	减量目标（%）
	施用数量（吨/亩）
	有机肥来源
	是否拖欠农户土地租金

	
	
	
	
	（***镇***村）
	
	
	
	
	区内生产有机肥占***%，区外有机肥占***%。
	

	
	
	
	
	
	
	
	
	
	
	

	
	
	
	
	
	
	
	
	
	
	

	
	
	
	
	
	
	
	
	
	
	

	
	
	
	
	
	
	
	
	
	
	


说明：本表由街镇统一汇总，所有内容按照实施方案过录，填报内容需与实施方案主要内容一致。
附件3
重庆市有机肥推广示范补贴申报公示表
经审核，同意下列项目实施主体享受有机肥施用环节的推广示范补贴，现予公示，公示时间5天，自     年     月     日开始至     年     月     日止，如有异议者，请书面和电话向村委会反映。联系电话：               ，联系人：         。

        区（县）        镇（乡，街道）        村                   年   月   日

	序号
	实施主体名称
	作物种类
	施用面积（亩）
	补贴数量（吨）
	补贴金额（元）

	1
	
	
	
	
	

	2
	
	
	
	
	

	3
	
	
	
	
	

	
	
	
	
	
	

	…
	
	
	
	
	


   （注：此表由所在行政村填报并公示。） 

附件4
2021年重庆市商品有机肥施用主体补贴申请表
        区（县）        镇（乡，街道）        村                                                             

	实施主体
	负责人
	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申报数量（吨）
	商品有机肥种类
	施用面积（亩）
	作物种类
	申报补贴资金（元）
	审核数量（吨）
	审核补贴资金（元）

	
	
	
	
	
	
	
	
	
	
	

	
	
	
	
	
	
	
	
	
	
	

	
	
	
	
	
	
	
	
	
	
	


乡镇负责人：            乡镇经办人：        联系电话：            村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一式四份，区县农业农村部门一份，乡镇农业部门一份，村社一份，实施主体自留一份。

2、每亩每年有机肥使用补贴最高不超过100元。

附件5
证 明

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

兹有                    承包      镇       村    组等处土地      亩，从事       种植，截止2021年6月30日，未拖欠农户2020年度（含2021年）以前土地租金。特此证明。

            村民委员会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6
行（产）业分类：____________

2021年＿＿＿＿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项目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填制日期：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制

一、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上年度实施此项目单位应简单总结项目实施情况）

二、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背景）

（二）建设地点及规模

（三）项目内容（分项具体说明，既要有定性表述，又要有定量数据）

（四）建设进度

（五）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六）项目绩效目标（含项目带动能力，直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七）其它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二）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三）市级项目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要具体说明财政资金使用支持环节、补助标准和额度等）

（四）其它

四、组织保障措施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二）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

（三）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四）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表二

长寿区有机肥推广应用项目奖补申请表
申报主体（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名称
	
	实施地点
	

	详细通讯地址（或住址）
	
	联系电话
	

	法人代码证号或身份证号
	

	开户行及账号
	

	申请实施面积（亩）
	
	申请奖补金额（元）
	

	项目单位意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村委会意见
	情况属实，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同意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街镇意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同意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格式及内容不得随意更改。
附件7
	肥料购买记录

	填报单位：
	
	
	
	
	
	
	
	
	

	肥料名称
	数量
	氮磷钾比例含量（%）
	有机质含量（%）
	中微量元素含量（%）
	农肥登记号
	生产厂家
	购买地点
	购买日期
	填报人

	　
	　
	N-P2O5-K2O=   ：  ：  
	　
	　
	　
	　
	　
	　
	　

	　
	　
	N-P2O5-K2O=   ：  ：  
	　
	　
	　
	　
	　
	　
	　

	　
	　
	N-P2O5-K2O=   ：  ：  
	　
	　
	　
	　
	　
	　
	　

	　
	　
	N-P2O5-K2O=   ：  ：  
	　
	　
	　
	　
	　
	　
	　

	　
	　
	N-P2O5-K2O=   ：  ：  
	　
	　
	　
	　
	　
	　
	　

	　
	　
	N-P2O5-K2O=   ：  ：  
	　
	　
	　
	　
	　
	　
	　

	　
	　
	N-P2O5-K2O=   ：  ：  
	　
	　
	　
	　
	　
	　
	　

	肥料包括：1.单质肥料（尿素、碳铵、过磷酸钙、硫酸钾等）；2.复合肥（需要标注氮磷钾配比，如果含中微量元素的也需要标注具体的元素和含量）；3.有机肥指商品有机肥、农家肥、绿肥；4.微生物菌肥； 5.水溶性肥料；6.土壤改良剂。



	


附件8
	肥料施用记录

	业主名称：
	作物名称：
	作物品种：
	种植密度：

	肥料名称
	氮磷钾含量
	有机质含量
	中微量元素含量
	包装规格
	生产单位
	施用数量
	施用面积（亩）
	施肥方式
	施用时间
	施肥人签名

	
	
	
	
	
	
	kg/亩
	kg/株
	
	
	
	

	　
	　
	　
	　
	　
	　
	　
	　
	　
	　
	　
	　

	　
	　
	　
	　
	　
	　
	　
	　
	　
	　
	　
	　

	　
	　
	　
	　
	　
	　
	　
	　
	　
	　
	　
	　

	　
	　
	　
	　
	　
	　
	　
	　
	　
	　
	　
	　

	　
	　
	　
	　
	　
	　
	　
	　
	　
	　
	　
	　

	　
	　
	　
	　
	　
	　
	　
	　
	　
	　
	　
	　

	
	
	
	
	
	
	
	
	
	
	
	

	肥料包括：1.单质肥料（尿素、碳铵、过磷酸钙、硫酸钾等）；2.复合肥（需要标注氮磷钾配比，如果含中微量元素的也需要标注具体的元素和含量）；3.有机肥指商品有机肥、农家肥、绿肥；4.微生物菌肥； 5.水溶性肥料；6.土壤改良剂。

施肥方式主要包括：1.撒施 2.穴施 3.沟施 4.水肥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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